
 
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申請暨審查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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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檔。 
2.追蹤許可函逾期或展延逾期未

審驗者，廢止其許可。 

 

領取許可函 
核發許可函 

符合規定 

結案 收件、登記、建檔 

期限內補正 
是 

通知補正 

申請駁回， 
不予受理 

否 

提出補正 
是 否 

審查結果 
申請駁回， 
不予受理 

FAX 通知補正 

不符規定， 
敘明與規定不符之處 

  

待澄清者， 
詳列補正項目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北、中、南區監理處 申請者 

文件齊全 

辦妥公司登記或 
商業登記 

收件並收審驗費 

文件齊全 

期限內補正 
是 

是 

洽定蒞場審驗日期

_  

審驗結果 
合格 

限期改善 
不合格 

改善完竣，函請再驗 

核發或換發執照 

許可函 

通知補正 
否 

提出補正 

申請駁回， 
不予受理 

否 

結案 

結案 

繳費領照 

審
查
階
段 

審
驗
階
段 

執
照 

許
可
函
、
系
統
建
置 

階段 

再次審驗 不予許可 

合格 不合格 

備齊文件提出申請書繳交審查費（請參考

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四條） 

備齊文件提出審驗申請書申請系統審驗（請參

考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七條） 


